附件1：扬州大学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申报及结项条件
	课题类型
	立项数量
	申报条件
	结项条件
	资助金额

	重中之重
	5
	1.课题负责人：具有正高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任教师或教学管理人员，有较丰富的教学改革与实践经验，近年来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1篇以上（含1篇）较高质量的教改论文（不包括增刊、专刊和论文集）；
2.具备前期研究和实践基础，针对学校层面教育教学体制机制、育人体系、管理模式等重大问题，对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有重大影响，能形成供学校决策参考、实践指导的实施方案的研究课题；
3.原则上由两个及以上部门共同申报、研究。
	1.参加学校组织的课题结项答辩；
2.在研期间课题负责人取得如下成果之一：
（1）在CSSCI期刊发表相关论文2篇及以上；
（2）获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建设项目；
（3）主编国家级规划教材；
（4）获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主持）；
[bookmark: _GoBack]（5）指导学生获“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国家级奖项（金奖排名前5，或银奖排名前3，或铜奖排名第1）；
（6）指导学生获省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一等奖；
（7）课题研究报告得到省部级教育主管部门应用或推广。
	5万元

	重点
	10
	1.课题负责人：具有副高（含）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任教师或教学管理人员，近年来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1篇以上（含1篇）较高质量的教改论文（不包括增刊、专刊和论文集）；
2.结合学校“双一流”建设目标和各单位实际情况，针对当前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重点、难点和热点，思考我校发展进程中的关键环节，研究内容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和前瞻性，研究成果能对学校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对提高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有重要推动作用，有较高的推广应用价值。
	1.参加学校组织的课题结项答辩；
2.在研期间课题负责人取得如下成果之一：
（1）在CSSCI期刊发表相关论文1篇；
（2）获省级及以上一流本科课程建设项目；
（3）主编省级及以上重点教材；
（4）获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排名前3）；
（5）指导学生获“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级奖项（一等奖排名前3，或二等奖排名前2）；
（6）指导学生获省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二等奖；
（7）课题研究报告得到市厅级及以上教育主管部门应用或推广。
	2万元

	博士专项
	20
	1.课题负责人：40周岁以下且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近3年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1篇以上（含1篇）较高质量的教改论文（不包括增刊、专刊和论文集）；
2.针对人才培养中面临的关键问题开展研究与探索，选题要富有创新性、引导性，应顺应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对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有重要作用。
	在研期间课题负责人取得如下成果之一：
1.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发表相关论文2篇及以上；
2.课题负责人作为主要骨干，参加省级及以上一流课程建设项目（排名前3）；
3.获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排名前5）；
4.指导学生获“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级三等奖及以上；

	1万元

	校立院（部门）助
	30
	1.具有中级（含）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任教师或教学管理人员，近年来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1篇以上（含1篇）较高质量的教改论文（不包括增刊、专刊和论文集）；
2.基于当前高等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实际，围绕专业、课程、教材、实践教学、教师能力提升、教学管理、教学质量保障、评价体系等内容开展研究与实践。研究成果能解决课程教学、实验教学和教学管理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在研期间课题负责人取得如下成果之一：
1.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发表相关论文1篇及以上；
2.在高等学校学报发表相关论文2篇及以上；
3.课题负责人作为主要骨干，参加省级及以上一流课程建设项目（排名前5）。
	学院（部门）资助

	委托课题
	
	针对学校或部门教育教学中急需解决的专项问题，研究成果直接为委托方服务或提供问题解决方案。研究周期和资助经费根据委托课题实际情况商定。


注：1.结项条件中所有成果须与课题研究内容相关；
    2.在研校教改课题负责人不能申请新的研究课题，在研课题组成员不能作为负责人以内容相同或相近选题申请课题，近三年已有相同或相近立项项目，已有较为成熟研究成果的，如无创新发展原则上不得申报，三年内有撤项或有未按期完成省校教改课题记录的教师不得申报。
